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一日(星期日)下午十四時
地　　點：台北SOGO百貨忠孝館11樓
出席人員：周遵善、林漢文、蔡時安、蘇慧珍、林穎新
請假人員：黃敏健(蔡時安代理)、鍾易成(周遵善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    席：理事長周遵善醫師

壹、會務報告：

第一案

案由：會址變更：10694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6號2樓之2。
決議：通過。
貳、討論提案：
第一案

案由：台灣微整形美塑專科醫師研擬辦法。

說明：(一)會員入會 2 年以上(含)及修滿 80 學分，並按時繳納年會費及其他教育費用等，得以參加醫學會之專科醫師考試，及格者經考試委員會審核通過，發與專科認證證書。

· 醫學會將籌組考試委員會；考試方式：口試、筆試兩項。

決議：討論決議通過。
說明：(二)醫學會專科醫師認證：為 5 年一期，期滿修滿 120 學分，並按時繳納年會費及其他教育費用者，得以延任一期繼續認證。
· 繼續學分：年會一次20學分，專業講習以小時累計學分。
決議：討論決議通過。
第二案
案由：擬訂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第二屆會員大會時間、地點、內容。
決議：時間：暫定96年6月17日 (因連續假日時間將做調整)

      地點：臺大醫院101會議室(臺北市徐州路2號)

      內容：將與台灣幹細胞學會合辦，詳細內容確認後另行公佈。

· 大會業務相關負責人員：北部：秘書長 林漢文醫師、
        中部：理事  蔡時安醫師、南部：監事  林穎新醫師

叁、臨時動議

第一案：秘書長林漢文醫師

        未來醫學會研習課程，範圍不僅限於學術部份，亦可加入時下流行光療或儀器操作。
第二案：理事蘇惠珍醫師

        醫學會可參考國外設計一套完整教授入門課程並製成講義，該講義不僅為教學內容，也可成微整形美塑專科醫師認證考題之參考。
第三案：理事長周遵善
        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與工研院黃博士..等多位院士將共同完成出版一本書(幹細胞在美容臨床的運用)，希望在第二屆會員大會前完成。請醫學會多位醫師與工研院院士共同協助完成。醫學會醫師部份將另行通知。
